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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镇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滨海新区（银滩旅游度假区）、经济开发区、市属有关国有企业、有关驻乳机构：
《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流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流程
2.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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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流程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管理，规范用海审批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威海市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审批流程。
第二条  我市人民政府海域使用审批权限内，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和以申请用海的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的，适用本审批流程。
对填海造地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必须上报国务院或省政府审批的项目，以及超出我市审批权限需报威海市政府及以上审批的用海项目，由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按程序依法进行审查、上报。
第三条  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审批流程如下：
市海洋发展局根据全市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和需求提出海域使用权出让计划，经市政府同意后，组织编制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方案，征询同级有关部门意见并提报至市海域使用审批联席会议初审。初审通过后，提报至市政府常务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由市政府按程序批复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方案，随后由市海洋发展局组织招标拍卖挂牌活动、代表市政府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海域使用权配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
出让流程按照《威海市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条  以申请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审批流程如下：
由申请人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用海申请。经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初审，征询同级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办理意见，提报至市海域使用审批联席会议审核。审核通过并经市政府批准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海域使用权配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
临时用海的审批参照该流程执行。
第五条  海域使用权续期、变更、改变用途等审批流程如下：
海域使用权有效期内的变更、续期、改变用途，由海域使用权人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申请。经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初审后，征询同级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办理意见，提报至市海域使用审批联席会议审核。审核通过并经市政府批准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海域使用权配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
第六条  海域使用权转让审批流程如下：
海域使用权有效期内的转让，由海域使用权人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申请，经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核、批复通过后办理海域使用权配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
第七条  因人民法院法律文书以及因继承导致海域使用权转移，由申请人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申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受理后办理海域使用权配号，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
第八条  对确需市政府研究的重大或复杂事项，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在报批前提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第九条  用海项目在签订出让合同、获得用海批准之前，若各类用海政策发生变化，有审批权限的部门需按流程重新征求各单位意见，对用海项目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政策执行精准到位。
第十条  本审批流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国家、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流程的通知》（乳政办发〔2020〕6号）自本审批流程实施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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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为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管理，规范用海审批程序，乳山市海域使用审批联席会议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 
成员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市财政局、市海洋发展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威海市生态环境局乳山分局、威海乳山海事处、市司法局、市文化和旅游局、滨海新区、经济开发区、徐家镇、海阳所镇、白沙滩镇、南黄镇、乳山口镇、乳山寨镇。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海洋发展局，市海洋发展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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